证明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，        年级
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的研究生            ，综合成绩绩点（GPA）为       ，在本专业排名为        。本专业总人数为      人，成绩综合排名为        %，被认定为（请选择）：
   一级：成绩综合排名前25%；
   二级：成绩综合排名前26%～50%；
   三级：成绩综合排名前51%～75%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四级：成绩综合排名前76%～100%。
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

